文化传媒和体育法律专委会 

2025年6月期刊

**刊首语**

龙腾辞旧岁，蛇舞迎新春，崭新的一年又已开启。2025年我们文化传媒与体育产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与挑战。为此温州市律师协会文化传媒和体育法律专委推出本期栏目，一起来聚焦行业热点，探讨前沿法律问题，为行业发展提供法律指引和支持。

文化传媒版块

 新法速递
1、《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修改〈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管理规定〉的决定》

根据《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97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决定对《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管理规定》（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令第34号）进行修改，并于2025年6月3日颁布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令第15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修改〈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管理规定〉的决定》。《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管理规定》根据修改本决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公布。
2、《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关于调整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合拍电视剧片管理有关规定的通知》
为促进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鼓励内地广播电视节目制作机构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服务提供者合拍电视剧片，根据国务院批准的《关于修订〈《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服务贸易协议〉的协议二》和《关于修订〈《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服务贸易协议〉的协议二》，2025年6月17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发布广电办发〔2025〕154号通知，对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合拍电视剧片管理有关事宜进行调整。

3、《关于推动广东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

广东省在2025年5月22日发布《关于推动广东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15条具体措施，包括打造环珠江口影视产业带、设立最高2000万元的影视扶持资金、票房奖励机制（如票房达1亿元奖励500万元）、鼓励粤港澳大湾区影视合作等。

4、《山东省支持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协同创新的政策措施》

   2025年6月23日中共山东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等多部门联合印发《山东省支持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协同创新的政策措施》，重点支持文化智能装备、数字影视、网络视听、文化大模型等领域的研发和应用，符合条件的项目可获得最高1000万元的资金支持。

5、《湘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

2025年5月1日起施行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强化了非遗数字化保护，要求建立“数字户口簿”档案，并推动非遗与文旅融合，如非遗扶贫就业工坊带动5000余人就业。 

                             案例速递

案例一：网络主播拒不履行经济公司要求的违背公序良俗直播案

1、基本案情
　　某传媒公司与段某签订了《主播艺人经纪合同》，约定段某签约成为该公司旗下主播艺人，通过公司指定的平台进行各种内容的视频、音频直播活动；段某有权拒绝色情、暴力、违规、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及其他有损其人格、名誉或不健康的表演和工作，并不得擅自解约，否则构成违约，违约金为双方约定的年收入的3倍。段某签约后，根据该公司的安排，在某视频平台上进行直播或发布影音视频。在直播过程中，某传媒公司负责人对段某的主播活动进行指导，要求段某隐瞒已婚事实，用各种话术与观众保持暧昧联系。段某明确拒绝该公司的指导意见并要求解除合同。因双方未能协商一致，段某停播。某传媒公司以段某违约为由提起诉讼，请求解除合同，段某支付违约金10万元及律师费。
　　2、裁判结果
　　生效裁判认为，某传媒公司要求解除与被告段某签订的《主播艺人经纪合同》，段某也同意解除，故依法予以支持。根据双方签订的《主播艺人经纪合同》，艺人有权拒绝色情、暴力、违规、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及其他有损人格、名誉或不健康的表演和工作，并有权要求赔偿。某传媒公司要求段某用各种话术与观众保持暧昧关系，违背公序良俗，同时也违反了双方约定，属于违约在先。段某明确拒绝某传媒公司的指导意见并要求解除合同，在多次协商无果后停播，并不构成违约。因此，对某传媒公司要求段某支付违约金及律师费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3、典型意义
　　随着直播行业的兴起，部分网络经纪公司要求网络主播通过低俗表演吸引流量、诱导打赏等问题时有发生，不仅损害了网络主播的合法权益，而且违背公序良俗，阻碍网络直播行业的良性发展。本案中，某传媒公司要求主播用各种话术与观众保持暧昧联系的行为有损主播人格尊严，有害网络文明，有悖公序良俗。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了该公司关于认定拒绝擦边直播的主播构成违约的诉讼请求，在依法保护网络直播从业人员合法权益的同时，鲜明表达了依法规范网络直播行业秩序，助力营造积极向上、健康有序、和谐清朗的网络空间的司法立场，有力弘扬了民法典关于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背公序良俗的立法精神和价值导向。

案例二、主播虚构事实诱导消费构成欺诈，平台积极处置不担责案

1、基本案情
　　网络主播焦某多次在某科技有限公司运营的网络平台直播间虚构其带人解救受困母女的故事：小女孩“玲玲”和亲生母亲被继母软禁，焦某多次直播带人前去解救“玲玲”母女。“玲玲”因每天吃继母喂食的不明药片，浑身无力，病情不断恶化，急需手术治疗。焦某等人在山上找到了“玲玲”的生母，但“玲玲”生母因长期被隔绝在山上，无法交流，遂画了三幅画交与焦某。焦某带着“玲玲”生母找到画中的房子，“玲玲”的继母“大美”住在该房子里，屋内堆放大量玉石。焦某要求玲玲继母“大美”出钱给玲玲看病，“大美”以钱财均押在玉石上为由表示无能为力。经焦某与“大美”周旋，双方同意由“大美”委托焦某代为卖玉，所得货款用以支付“玲玲”医疗费用。直播间有人称愿意无偿捐款给“玲玲”治病，焦某不同意接受捐款，向粉丝宣称“大美”家有玉器，愿以低价将玉器出售回馈粉丝的爱心来筹集“玲玲”的医疗费用。谢某在浏览视频过程中，留意到焦某直播“玲玲”母女求助、解救、治病、筹款等内容，出于同情，为了筹集善款，在直播间购买了玉手链、玉戒指、玉吊坠等33件商品，支付价款合计10328.1元。后谢某发现焦某与故事涉及人员共同就餐庆祝，遂向某科技有限公司投诉举报，并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某科技有限公司与焦某共同返还购物款10328.1元，共同赔偿购物款三倍金额。
　　2、裁判结果
　　生效裁判认为，被告焦某在直播过程中，虚构“玲玲”、“大美”等人物及故事情节，以此获取消费者的同情和爱心，从而达到通过网络销售其产品的目的，构成欺诈，有违诚信原则，有悖公序良俗，应依法退还购物价款10328.1元并赔偿谢某三倍价款30984.3元。被告某科技有限公司在收到原告谢某等消费者的投诉后，即时关闭了焦某注册账号的商家功能，且按照要求提供了涉案违规直播间销售者的真实名称、地址、有效联系方式配合查清案情，故判决对原告主张被告某科技有限公司与焦某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3、典型意义
　　诚信是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网络直播带货作为近年来非常受欢迎的一种新型销售模式，以直观的产品功能展示、优惠的市场价格、主播口碑支撑等优势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销售效率，促进了经济发展。但是随着该模式的普及，某些主播欺骗消费者、恶意炒作营销等现象也不时出现，损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破坏了交易秩序。本案中，人民法院依照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八条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认定主播虚构事实“卖惨”带货的行为构成欺诈，并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判决惩罚性赔偿，依法维护了消费者合法权益，对于整治网络直播中编造虚假悲情故事、博取流量和同情卖货等乱象具有积极意义。
 行业动态※新闻资讯

1、2025年6月10日，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公开征求《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的公告，旨在进一步规范直播电商市场秩序，维护各方主体合法权益，促进直播电商健康发展。欢迎各有关单位和个人提出意见和建议，并于2025年7月10日前反馈至市场监管总局。

2、6月14日，由两岸视听业界共同举办的第十七届海峡论坛·海峡视听季在福建厦门举行。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董昕，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赵世通，中共福建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彦，台湾中华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商业同业公会创会理事长汪威江等出席活动开幕式，两岸视听协会和企业代表共300余人参加。

3、6月20日，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党组书记、局长曹淑敏会见联合国主管全球传播事务副秘书长梅丽莎·弗莱明。双方围绕深化广电视听领域交流合作，共同应对信息时代的机遇与挑战交换意见。

体育板块

                           新法速递
1、《体育仲裁办事指南》
为帮助当事人熟悉体育仲裁制度，了解体育仲裁程序和要求，方便填写相关法律文书，快捷、高效解决体育纠纷，根据《体育仲裁规则》等规定，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于2025年4月30日发布了《体育仲裁办事指南》
2、《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社会体育指导员管理办法（试行）》

2025年6月24日发布，新疆兵团文化体育和了国有及发布《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社会体育指导员管理办法（试行）》。该办法旨在促进新疆兵团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发展，规范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发挥社会体育指导员在全民健身活动中的作用。

                          案例速递

案例一：体育活动培训协议的免责条款无效案
　1、基本案情

　　齐某与某文化公司签订《培训协议》，约定由某文化公司对齐某进行泰拳培训，除非公司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否则在培训中受伤的后果应由齐某自行承担。课程开始前，某文化公司临时将原泰拳教练更换为散打教练为齐某授课；课程即将结束时，教练安排齐某与另一名泰拳学员郝某进行摔跤对练，并未按照规定在旁进行指导保护。齐某在对练中倒地受伤，起诉请求某文化公司及郝某共同赔偿其医疗费等损失。

　　2、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培训协议》的免责条款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零六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应当认定为无效。某文化公司作为专门从事体育运动项目培训的机构，应当尽到对学员的专业指导、安全保障等义务；其作为培训活动的组织者，无权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的自甘风险规则进行抗辩。现有证据不能认定齐某受伤由齐某、郝某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所致，二人均不承担责任。审理法院判决某文化公司赔偿齐某医疗费等损失。

　　3、典型意义

全民健身在体育事业发展中具有基础性作用。随着“健身热”持续升温，社会力量办体育的积极性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到健身场所锻炼，随之产生的涉体育纠纷也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体育活动培训协议有关除非培训公司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其不承担责任的约定将培训公司承担责任的情形仅限于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属于“造成对方人身损害的”免责条款无效情形，此约定依法无效。本案裁判维护了体育培训学员的合法权益，有利于提升体育培训机构安保意识、服务质量和教学水平，促使其依法依约开展培训活动，引导体育培训行业良性发展。

案例二：未成年运动员劳动关系认定案
1、基本案情

雷某（未满十六周岁）之父代其与某体育公司签订《合约书》，约定：雷某成为某体育公司的台球合约选手，某体育公司承担雷某在培训基地的教育培训、比赛交通等费用及运动器材；雷某不得与其他公司、团体签订类似合约，参加所有赛事及活动必须由某体育公司统一安排，并佩戴指定的产品标识，使用某体育公司提供的球杆等产品，所获奖金双方各占50%，如违约则退还所有费用。后某体育公司与案外人解除了培训基地的投资合作协议，雷某未再参加任何培训及公司安排的比赛活动。雷某以无法享受培训、某体育公司无法继续履行合同义务为由，起诉请求判令解除合同、某体育公司支付违约金。某体育公司以雷某未经同意擅自离开、违约在先为由，反诉请求判令雷某返还学费、住宿费等费用，平均分配雷某自行参赛所获奖金。

2、裁判结果

审理法院认为，雷某签订合同时系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具备受体育单位招用的资格。某体育公司作为招用单位，应当遵守国家有关规定，并保障雷某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雷某与某体育公司签订的合同性质及履行状况均符合劳动关系建立的组织性、从属性、有偿性等条件，双方已建立劳动关系。本案不属于合同纠纷，属于劳动争议，应当适用劳动法律法规确定双方权利义务。

　  3、典型意义

国家促进和规范职业体育市场化、职业化发展。运动员与其接受训练、代表参赛的单位之间的法律关系性质引发社会普遍关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可以被文艺、体育和特种工艺单位招用，只要招用单位与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具备人身、经济从属性等劳动关系特征，应当认定双方建立劳动关系。人民法院结合案件情况，不简单适用“外观主义”审查，重点审查未成年运动员与招用单位之间是否存在劳动管理事实和从属性特征，有利于充分保障未成年运动员的合法权利，打牢竞技体育人才培养的根基，促进职业体育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行业动态※新闻资讯

1、2025年6月8日，“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题词73周年全民健身主题系列活动（全国主会场）开幕式在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举行。本次全民健身主题系列活动将持续至6月15日。

2、2025年6月9日，国家体育总局发布《关于公开征集‘十五五’体育发展规划意见建议的公告》，征集时间为2025年6月9日-7月8日，征集范围：

坚持和加强党对体育工作的全面领导、深化体育改革、群众体育、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体育产业、体育宣传文化、体育对外交往以及体育教育科技人才、体育法治、体育安全、数字体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等领域，征集方式：公众可以进入体育总局网站（https://www.sport.gov.cn/），在首页“‘十五五’体育发展规划意见建议征集”图片专栏中为“十五五”体育发展规划编制建言献策。
3、2025年6月12日，国家体育总局在京召开2025年全国反兴奋剂工作会议。体育总局局长、党组书记高志丹出席会议并讲话。体育总局副局长、党组成员张家胜、李静出席会议，体育总局副局长、党组成员佟立新主持会议。

4、2025年6月13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国办函〔2025〕59号，同意湖南省承办2029年第十六届全国运动会。
5、2025年6月15日，中欧体育日活动暨2025年外交官体育系列邀请赛在北京体育大学举行。本次活动由外交部欧洲司、国家体育总局对外联络司主办，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秘书处办公室、国家体育总局对外体育交流中心、北京体育大学承办。

